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支持企业发展若干措施》生活物资保供应

企业奖励资金的申报指南
【条款内容】

对中高风险地区及实施封闭封控防控管理区域内农产品和生活物资等应急生活物资保供应企业，每家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
【实施细则】

1、奖励对象　

在珠江街封闭封控区管控期间，一直配合保供应相关部门和属地开展基本生活物资保供应工作，且经区商务局及珠江街共同认定的，在管控区内投入人力物力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物资供应需求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企业。
 2、申报流程

（1）申报：申请企业访问https://qiye.gzns.gov.cn/登录南沙区企业综合服务平台进行注册，下载填报《基本生活物资保供应企业情况简述表》并打印，于本年度8月15日前将纸质材料交到南沙区商务局（地址：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中铁建环球中心五栋九楼商务局；联系人：奚小姐），表格盖章后需扫描同步上传南沙区企业综合服务平台。
（2）审核

区商务局联动珠江街按程序认定后公示企业情况，经公示无异议的，予以请款拨付资金，同一奖励资金已提出申请的企业，不需重复申请。

3、申报材料

（1）基本生活物资保供应企业情况简述表（见附件，原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2）企业提交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若企业委托经办人申报，需提交授权委托书，注明委托事项并加盖公章，经办人身份证复印并加盖公章；
附件

基本生活物资保供应企业情况简述表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实际经营地址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收款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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